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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4）豫 01 清终 1 号 

上诉人（一审申请人）：刘松梅，女，1971 年 2 月 16

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曹砦西街 5 号附 12

号。公民身份号码 410105197102160028。 

委托代理人：高瑞峰，河南国是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上诉人（一审被申请人）：河南鑫锐健康管理有限公

司，住所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（郑东）地润路 18 号 A

座 5 层 503 号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MA3X4BBF7A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松梅。 

诉讼代表人：河南鑫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。 

负责人：耿直。 

委托代理人：李琳，河南曲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代理人：景恒超，河南曲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上诉人刘松梅因申请被上诉人河南鑫锐健康管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鑫锐公司）强制清算一案，不服河南省郑州

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高新法院）（2023）

豫 0191 清申 1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受理后依

法组成合议庭，进行了听证。刘松梅及其委托代理人高瑞峰，

河南鑫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（以下简称清算组）委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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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人李琳、景恒超，鑫锐公司股东都亚峰、张翼（系张玉

中之子）、耿直，清算组聘用的中介机构河南万丰会计师事

务所王娜娜、余雅丽，河南中锦律师事务所赵志伟参加了听

证。本案现已审理完毕。 

刘松梅上诉请求：撤销高新法院(2023)豫 0191 清申 1 号

民事裁定；裁定受理刘松梅对鑫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事

实与理由：一、1，清算组在清算过程中违法清算，严重损

害鑫锐公司利益和鑫锐公司股东利益，违法清算事实已由生

效判决确认，证据充足；2，清算组违法认定鑫锐公司债务

3020 万元；3，清算组故意放弃债权 3500960 元；二、刘松梅

与清算组其他四成员之间丧失信任，清算组其他四成员在清

算过程中利用滥用表决权优势，肆意侵害鑫锐公司和刘松梅

合法权益；清算组制作的昌建债权合伙投资项目（以下简称

昌建债权项目）分配方案中明确写明昌建债权项目中各投资

人需要缴纳的税款，因清算组无法代收代缴，由各投资人自

行承担；清算组在明知存在生效判决的情况下，在 2023 年 5

月 5 日依然决定履行与清算无关且已经了结的业务合同，故

意造成鑫锐公司负债 350 万元；清算组在组织表决昌建债权

项目分配方案时，遗漏重要债权人鑫锐公司，导致鑫锐公司

没有参与表决，清算组在明知审计报告中不存在鑫锐公司 30

万元借款的情况下，不明确告知债权人，不制作承揽方案，

直接表决，以上均属于严重程序违法。根据《公司法司法解

释二》第七条规定，刘松梅作为鑫锐公司 30%股份股东，请

求裁定受理刘松梅对鑫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。 

清算组辩称：请求驳回刘松梅对鑫锐公司的强制清算上

诉申请，维持一审裁定；鑫锐公司经法院生效判决解散后，

已依法自行成立清算组，实际有效开展了清算工作，并在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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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过程中通知刘松梅参加清算组会议、股东会会议，刘松梅

皆参会并行使股东权利，公司清算工作正在进行中。刘松梅

主张清算组拖延清算并在清算过程中严重损害其作为公司

股东利益，一审法院认定其证据不足，不予受理刘松梅对鑫

锐公司强制清算申请，事实认定清楚，法律适用正确，应当

维持一审裁定。一、清算组自成立始依法定程序和方式清算，

不存在拖延清算、违法清算；二、刘松梅上诉状第一项事由

所列三笔款项的处置均有其正当性、合理性，并经法院生效

裁判确认，既非违法清算，也未损害刘松梅股东利益；1，

《审计报告》和《清算方案》将 3710040.10 元作为“待处理

财产损益”和“公司对刘松梅的应收账款”是清算组对公司

既往发生费用的清理方案，核查哪些属于公司对外的债权，

这是清算组在依法履行法定职责；2，3020 万元和 3500960

元的两笔款项分别对应鑫锐公司作为执行合伙人管理的“维

体债权合伙投资项目”和“昌建债权合伙投资项目”，清算

组已根据法院生效判决结果对两项目重新拟定了分配方案，

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并执行，目前已单独核算分配完毕，刘松

梅在两项目中的投资利益均已实现，这是清算组依职权清偿

公司对外债务的行为；三、刘松梅持股比例为 30%，为持股

比例最高的股东，其他股东均为持股比例 20%、10%，刘松

梅已经在表决权方面占据了优势，不能将他人与其意见不一

致就理解为对其权利的侵犯。2023 年 8 月 5 日的清算组会议

就因 2 票赞成 3 票反对否定了部分议案，这说明每次公司决

议都是成员和股东真实意思的表达。鑫锐公司的清算组决议

和公司决议均严格按照公司法规定的多数决的表决程序形

成，为有效决议，刘松梅上诉状第二项事由将多数决理解为

“滥用表决权优势”是对公司法规定的误读，不构成启动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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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清算程序的法定事由。鑫锐公司的清算组能有效工作、形

成清算方案并经股东会决议通过，在公司能够自行清算的情

况下，如果强制清算反而会因受理费和清算费用的增加导致

股东可分配的剩余财产减少，损害股东利益。故应裁定驳回

刘松梅的上诉请求，维持原裁定。 

刘松梅提交证据如下：第一组证据：1，高新法院(2020)

豫 0191 民初 15430 号判决书;2，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19 日鑫

锐公司的中国民生银行单位对账单；3，鑫锐公司昌建债权

项目核算分配方案。证明目的:在昌建债权项目分配方案中，

清算组按照(2020)豫 0191 民初 15430 号判决书确定的分配方

式进行分配，该判决书明确 48 万元为各投资人投入昌建债权

项目费用，在扣除实现债权费用 361047.68 元后，尚余

118952.32 元，该剩余费用计入昌建债权项目收益按照各债权

人投资比例进行了分配;但在 2020 年 11 月 17 日，鑫锐公司

已将 48 万元扣除实现债权的费用后剩余的部分退给耿直

32000 元、都亚峰 32000 元、张玉中 52000 元，昌建债权项目

分配方案未考虑该费用已经支付，造成重复支付了同一费用

项目，清算组对刘松梅多次提出的异议不予理会，清算组的

违法清算行为侵害了刘松梅的合法权益；清算组在制作昌建

债权项目分配方案中没有扣除各投资人的税款，存在严重违

法清算行为。第二组证据：“新华瑞鑫”微信群截图

(2023.8.2-11.12);证明目的:清算组在组织昌建债权项目分配方

案表决时，鑫锐公司作为债权人，没有参与债权分配方案的

表决，存在程序违法；对于清算组制作的维体债权合伙投资

项目（以下简称维体债权项目）分配方案，刘松梅多次对其

中的 1421220.40 元提出异议并要求清算组解释该费用的出处

和出具相关凭证，清算组不予理会;对于清算组分配给刘松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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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车位,刘松梅多次询问如何取得，清算组均以刘松梅没有签

字为由拒不交付。第三组证据：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

议与清算组会议微信录屏；证明目的:2023 年 12 月 8 日通过

的鑫锐股东会和清算组会议决定向鑫锐公司债权人返还借

款 30 万元，但《审计报告》中没有载明鑫锐公司存在该笔

30 万元借款，清算组也没有制作该笔 30 万元的偿债方案，

债权人是谁不明确，如果债权人是清算组的部分成员，涉及

到人员因存在利益冲突在表决时应当回避，清算组没有详细

说明的情况下，该次表决违法，清算组存在严重违法清算行

为。第四组证据：“新华瑞鑫”微信群截图(2023.4.18-5.18);

证明目的:2023 年 5 月 5 日的鑫锐公司的股东会和清算组会

议，决定继续履行鑫锐公司与郑州秉之奉商贸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秉之奉公司）债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决议，该决

定违反了清算组在清算过程中，只能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

未了结的业务的法律规定。履行该债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

与清算无关，且也不属于未了结的业务。因债权转让合同和

补充协议所涉及的 350 万元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该款项属于

鑫锐公司对秉之奉公司享有的债权。现清算组在明知存在生

效判决的情况下，决定继续履行合同，导致该 350 万元成为

鑫锐公司对秉之奉公司的所负的债务。清算组的该严重违法

清算行为导致刘松梅和鑫锐公司合法权益受侵害。第五组证

据：1，高新法院(2022)豫 0191 民初 7858 号民事裁定书、郑

州市中级人民法院(2022)豫 01 民终 13218 号民事裁定书、河

南省高级人民法院(2023)豫民申 11100 号民事裁定书;2，珠海

横琴华瑞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、四、七次临时股

东会决议;3，高新法院(2017)豫 0191 民初 11252 号民事判决

书;4，高新法院(2018)豫 0191 执 6083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;5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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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玉中在公司股东群里的聊天记录及公司记账凭证表;6，珠

海横琴华瑞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1 月、2 月、3 月资

产负债表、科目余额表及投资项目明细账;7，2015 年 1 月 15

日至 3 月 6 日，刘松梅在工行的尾号为“9070”的账户流水，

及《关于 100 万元转账及尾号 9070 账户的情况说明》;8，2014

年 4 月 7 日珠海横琴华瑞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做出的华瑞鑫

股[2014]第 01 号股东会议备忘录，2014 年 4 月 10 日刘松梅通

过 163 邮箱发送给其他股东的截图;9，2014 年 4 月 30 日,珠海

横琴华瑞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

议及公司收入、成本、费用、利润清算表;10，珠海横琴华瑞

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会决议及 2014年度报告、

2015 年度股东会决议及 2015 年度报告、2016 年度股东会决

议及 2016 年度报告、珠海横琴华瑞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7

年度股东会决议及 2017 年度报告，刘松梅通过 163 邮箱将上

述股东会决议发送给其他股东的截图;11，关于鑫锐公司向刘

松梅支付奖励的情况说明;12，高新法院(2021)豫 0191 民初

19195 号民事判决书。证明目的:第一组证据的第一项与一审

第四组证据是同一案件的裁判文书。结合一审第三组证据，

说明清算组及四股东不仅非法扣减了刘松梅应分得的财产，

还想通过诉讼的形式要求刘松梅对已被扣减的财产再次返

还。该案件中清算组诉请刘松梅返还的资金与河南万丰会计

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《河南鑫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清产

核资专项审计报告》中“待处理财产损益”(详见审计报告第

10 页)款项性质大部分一致；《河南鑫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

清算方案》中，将《审计报告》中的待处理财产损益调整为

应收账款(详见淸算方案第一页)，且已从刘松梅应分配资金

中扣减，让不应由刘松梅承担的公司投资失败及公司的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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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让刘松梅承担，侵犯刘松梅的合法财产权；针对上述款

项，清算组为了继续扣减刘松梅的应分财产，又发起该诉讼，

意图以诉讼的手段让刘松梅再次承担责任，从而以同一名义

非法谋取“双倍”的利益;在法院终审判决驳回鑫锐公司的诉

讼请求后，清算组又以鑫锐公司的名义提起了再审申请，直

至刘松梅申请强制清算后，清算组还以鑫锐公司的名义要求

刘松梅返还案渉款项,说明清算组至今不仅仍扣减了刘松梅

的应分财产，还在谋求让刘松梅再次承担责任的方式方法，

损害刘松梅的利益。 

鑫锐公司针对刘松梅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：对其证

明目的不认可，1、本程序为是否强制清算审查程序，应严

格依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七条，三种法定情形审查，刘松

梅所列事实均不符合三种情形；2、一至四组证据，涉及的

鑫锐公司管理的维体、昌建两个债权项目，鑫锐公司在其中

属执行合伙人身份，刘松梅、耿直等股东同时为合伙人，故

鑫锐公司制定合伙分配方案是履行其执行合伙人的职责，所

进行的清算组会议股东会会议，并非全体合伙人会议，刘松

梅在两个项目中所涉及的利益为合伙人的债权，故，刘松梅

若因两项目有任何疑问或争议属于执行合伙人的合伙纠纷，

非清算程序本身能够解决，如刘松梅提及鑫锐公司没有代扣

代缴税款这是合伙人获取收益后向国家履行的公法责任，又

如其所提及的 30 万债务，这也是因合伙项目发生的合伙债

务，均属合伙项目发生的争议，非公司因内部障碍发生的争

议。且根据一审提交的证据刘松梅在两个项目当中的合伙人

权益已通过法院诉讼方式及内部分配方式获得实现；3、第

五组证据所提及的待处理财产损益是清算组核查公司对外

的债权债务，是履职的行为，刘松梅基于相应的生效裁判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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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已自认曾使用公司资金，并承诺将来会将款项归还公司，

其中所列款项合法有据，若刘松梅作为债务人有异议，可另

行提起诉讼，清算程序并非争议解决程序。            

鑫锐公司提交证据如下：1、2020 年 6 月 8 日、2023 年

11 月 22 日、2023 年 12 月 8 日微信聊天记录一组（12 页）打

印件；证明目的：清算组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召开清算组会

议，讨论并决议公司议题，清算组成员全员参加，并表决通

过，作出合法的清算组决议，清算组的清算工作在依法稳步

推进，并无刘松梅所述侵害股东利益和清算僵局的情况。第

二份聊天记录提到的 30 万借款是鑫锐公司在执行合伙项目

时没有资金向股东举债。 

刘松梅针对鑫锐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：对鑫锐

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，证明目的有异议；2020 年

6月8日微信聊天记录记载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，

已经被 2020 豫 01 民终 6792 号判决撤销，公司向股东借款没

有合法依据。清算组在制作清算会议时应当明确知道该公司

的决议已经被撤销，恰恰能证明清算组在清算过程中，存在

违法清算行为。  

一审法院查明：鑫锐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在郑州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，公司类型为

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股东刘松梅，持股比

例 30%、股东冯国鑫，持股比例 20%、股东张玉中，持股比

例 20%、股东耿直，持股比例 20%、股东都亚峰，持股比例

10%。鑫锐公司章程规定: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、增

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，以及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或

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，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

股东通过;股东会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其他决议，应经代表



 ９ 

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。召开股东会会议，应当于

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。2021 年 8 月 31 日，高

新法院作出(2021)豫 0191 民初 17216 号民事判决，判决解散

鑫锐公司，该案第三人冯国鑫、都亚峰、耿直不服该一审判

决，提起上诉，三人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提交撤诉申请书,

申请撤回上诉。本院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作出(2021)豫 01 民

终 12531 号民事裁定书，准许冯国鑫、都亚峰、耿直撤回上

诉。2021 年 10 月 21 日，鑫锐公司成立清算组，耿直任清算

组组长。2021 年 2 月 23 日，刘松梅向高新法院申请对鑫锐

公司强制清算。高新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作出(2021)豫

0191 清申 4 号民事裁定，该裁定书载明:刘松梅不履行法定代

表人职责，其作为股东亦没有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及鑫锐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。刘松梅作为法定代表

人应当履行职责，其作为持股 30%的股东可以依法行使股东

权利，由股东会成立清算组对鑫锐公司自行清算。鑫锐公司

的其他股东也可以依法召开股东会成立清算组对鑫锐公司

自行清算。裁定:对刘松梅的申请不予受理。刘松梅不服该裁

定，上诉至本院，本院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作出(2022)豫 01

清终 1 号民事裁定，载明:鑫锐公司已召开股东会形成自行清

算的决议并已成立清算组，应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自行清算。

该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鑫锐公司无法自行清算，刘松梅的申

请不符合由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淸算

的法律规定。裁定: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。 

再查明，2022 年 6 月 27 日，高新法院就鑫锐公司诉刘

松梅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作出(2022)豫 0191 民初 7858

号民事裁定，裁定:驳回鑫锐公司的起诉。鑫锐公司不服该裁

定，上诉至本院，本院于 2022 年 8 月 8 日作出(2022)豫 01 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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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 13218 号民事裁定，载明：刘松梅作为鑫锐公司的法定代

表人应当履行职责，在高新法院作出的(2021)豫 0191 民初

17216 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，应当召集和主持股东会对鑫锐

公司进行清算。在刘松梅不履行职务时，监事可以召集和主

持股东会。如果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，其他股东可以自行召

集和主持股东会。鑫锐公司的股东张玉中、耿直、冯国鑫、

都亚峰在微信群中对公司自行清算进行表决虽然违反公司

章程的规定，但鑫锐公司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已

经同意自行清算，鑫锐公司的股东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》及鑫锐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召开股东会对鑫锐公司

自行清算形成有效决议。因此鑫锐公司已合法成立清算组进

行自行清算。清算组有权代表鑫锐公司参加诉讼，其委托的

代理人亦有权代表鑫锐公司参加诉讼。裁定:撤销高新法院

(2022）豫 0191 民初 7858 号民事裁定书，指定高新法院对该

案进行审理。 

一审法院认为：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(二)》第七条规定，公司应当依

照民法典第七十条、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，在解散

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自行清算。有下

列情形之一，债权人、公司股东、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

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:(一)

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;(二)虽然成立清算组

但故意拖延清算的;(三)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

东利益的。该案中，依据在案证据及双方庭审陈述，鑫锐公

司已经生效判决解散，耿直等四名股东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

成立清算组后持续推进清算工作，并在清算过程中通知刘松

梅参加股东会，行使股东权利，且清算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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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松梅主张清算组拖延淸算并在清算过程中严重损害其作

为公司股东的利益，证据不足。故对于刘松梅的强制清算申

请，该院不予受理。依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(二)》第七条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，

裁定如下:不予受理刘松梅对河南鑫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强

制清算的申请。 

本院经审理查明，鑫锐公司主要业务的经营业务是于

2014 年和冯国鑫、张玉中、刘松梅、耿直、都亚峰六方共同

出资 3000 万投资维体债权项目，于 2017 年和张玉中、刘松

梅、都亚峰、耿直五方共同出资 2400 万购买了河南昌建资产

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，鑫锐公司在这两个项目中为执行合伙

人。清算组代表鑫锐公司已分别和其他合伙人对这两个项目

进行了清算分配。 

 本院认为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，公司应当依

照民法典第七十条、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，在解散

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自行清算。有下

列情形之一，债权人、公司股东、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

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:(一)

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;(二)虽然成立清算组

但故意拖延清算的;(三)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

东利益的。本案中，清算组代表鑫锐公司对其投资的“维体

债权项目”“昌建债权项目”与其他合伙人进行清算，收回

投资收益系其依法履行清算职责，且清算组已根据法院生效

判决结果对两项目拟定分配方案，经决议通过并执行，故刘

松梅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。一审法院不予受理刘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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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的强制清算申请，并无不当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第一百八十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判  长   邢 彦 堂 

审   判  员   刘 颖 超 

审   判  员   刘 贺 锋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

     

 法 官 助 理      郜    源 

      书   记  员      冯    喆 


